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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光復南路 116 巷 18 號 

聯絡方式：吳靜蕙 02–27718121 轉 1213 

受文者： 如正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局管字第 09900192630 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 

主旨：各機關依國土測繪法規定需用本局經管之國有非公用房地

設置永久測量標，請依說明二、三辦理，請 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9 年 6 月 9 日測控字第

0990400211 號函及附件（附影本各乙份）辦理。 

二、依國土測繪法第 10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規定，中央主管機

關或其他機關辦理基本測量設置永久測量標，需用公有土

地時，在不妨礙原使用情況下，管理機關除有正當原因並

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外，不得拒絕；需設置於公有建築物者

，在不妨礙建築物原使用情況下，應先通知其管理機關優

先提供使用。又同法第 16 條及第 20 條亦規定，第 10 條

規定，於辦理加密控制測量及應用測量時，準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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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機關依國土測繪法設置測量標需用國有非公用房地，請

依下列方式處理： 

(一)所需房地屬未提供他人使用者，得依國土測繪法同意

提供使用，如不同意提供，應敘明理由報局核准後，

函復需用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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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所需房地屬已提供他人使用者(例如借用、出租等)，

與使用者協調同意後提供。如提供設置測量標有礙原

使用，無法配合者，應敘明理由報局核准後，函復需

用機關。 

(三)為產籍管理需要，貴處(分處)資訊單位於國有非公用

財產管理系統 C23 欄其他事項類別代碼檔新增代碼「

2O01 設置測量標」(第 2 碼為英文字母)，於提供機關

設置測量標時，辦理產籍加註。  

四、副本抄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(檢送本局各分支機構業務

轄區、地址及電話一覽表 1 份， 貴中心需本局經管國有

土地設置一等水準點之相關作業請逕洽本局各分支機構辦

理)。 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各地區辦事處及分處 
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（(附本局各分支機構業務轄區、地址及電話一覽表 1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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